
附件1
应收账款融资奖励工作指引

一、奖励范围

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帮助中小企业供货商进行应收账款融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对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为通过在线确认，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核心企业，按融资金额给予奖励。
二、奖励主体

供应链核心企业。

三、奖励条件

（一）2017年1月1日前在中山市境内依法设立,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在线确认，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

四、奖励标准

按奖励主体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在线确认，帮助广东省中小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年化金额的1%给予奖励。
五、申报材料
（一）核心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核心企业在线确认实现应收账款融资情况表（附件2）。

（三）应收账款融资奖励项目汇总表（附件3，只需提交电子文档，无需装订进书面材料）。

（四）项目真实性承诺函（附件8）。

六、奖励资金的使用与监督管理

（一）申请单位不得以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专项资金。

（二）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专项资金使用安全、监督检查、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等，并对项目申报、评审以及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三）项目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本企业的自主创新、技术研发、扩大生产、品牌创建和市场开拓等生产经营活动，或用于支付企业融资成本，不得用于人员工资及购买车辆等消费性支出。

附件2
核心企业在线确认实现应收账款融资情况表

核心企业名称（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融资企业名称
	资金提供方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
	应收账款确认时间
	融资资金到达企业账户时间
	企业实际融资金额
	融资期限
	企业实际融资年化金额

	
	
	
	
	
	
	
	
	

	
	
	
	
	
	
	
	
	

	
	
	
	
	
	
	
	
	

	
	
	
	
	
	
	
	
	

	
	
	
	
	
	
	
	
	

	
	
	
	
	
	
	
	
	

	
	合计
	
	
	
	
	
	
	


注：1、融资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同一企业发生多笔融资的，按逐笔填列。

    3、融资企业为广东省内企业。

4、表格不够填写可增加行数，金额单位为万元。

人民银行地市分行盖章                                 核心企业盖章

经办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日期：

附件3
应收账款融资奖励项目汇总表

核心企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项目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家数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笔数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年化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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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注：表格不够填写可增加行数，金额单位为万元。
附件4
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工作指引
1、 扶持范围

    中山市范围内的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单位（以下简称技术示范平台）和广东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单位（以下简称示范基地），并且按照《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19年省级促进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和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摸底工作的通知》（粤工信技术函）〔2018〕235号）要求，已提交摸底申报材料。我市已提交摸底材料的企业为中山市琪朗灯饰厂有限公司和中山市樱雪集团有限公司。没有提交摸底资料的技术示范平台和示范基地不纳入本次扶持范围。
2、 申报条件

   （一）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

    技术示范平台单位为提升示范平台技术服务能力而直接购置的检验检测等仪器设备（家具电器、办公耗材、车辆、非专用电脑、基建项目、装修改造、人员工资等不列入本次申报范围）。购买期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以发票时间为准，不含增值税）。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扶持建设项目所购置的仪器设备不列入本次申报范围。

    （二）广东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企业购买为提升示范基地创新产业化能力而直接购置的仪器设备（家具电器、办公耗材、车辆、非专用电脑、基建项目、装修改造、人员工资等不列入本次申报范围）。购买期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以发票时间为准，不含增值税）。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扶持建设项目所购置的仪器设备不列入本次申报范围。

    三、扶持方式

    采用补助的方式进行扶持，单个项目补助的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仪器设备金额的4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4、 申报材料
   （一）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
项目真实性承诺函（附件8）、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附件9）、申报单位的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证书复印件、2018年审计报告、购置仪器设备清单（附件5）、技术示范平台项目汇总表（附件6），购置设备的发票和付款凭证及银行汇款回单复印件，设备全景照片及设备铭牌照片，如项目存在关联交易，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相应说明（包括交易双方（多方）股权结构等关联情况、交易产品价格公允性说明）等。
   （二）广东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

项目真实性承诺函（附件8）、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附件9）、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广东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证书复印件、2018年审计报告、购置仪器设备清单（附件5），示范基地项目汇总表（附件7），购置设备的发票和付款凭证及银行汇款回单复印件，设备全景照片及设备铭牌照片，如项目存在关联交易，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相应说明（包括交易双方（多方）股权结构等关联情况、交易产品价格公允性说明）等。
五、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监督管理
（一）申请单位不得以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专项资金。
（二）按“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专项资金使用安全、监督检查、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等，并对项目申报、评审以及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三）项目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奖励资金主要用于企业的自主创新、技术研发、扩大生产、品牌创建和市场开拓等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支付企业融资成本，不得用于人员工资及购买车辆等消费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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